娄底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书
根据《娄底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娄底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娄底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关于进-步加强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条例的要求，制定及签署本责任书。
一、各学院和相关职能部门均应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颁发的安全法规、制度，健全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要经常对实验室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并落实相关的安全责任制。
二、所有进入实验室的师生员工事先都应接受严格的安全知识教育和安全纪律教育，严格遵守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熟悉实验设备操作规程、实验安全事故的防范措施及事故现场的处理方法；爱护国家财产，正确使用设备器材；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工作作风，做到安全实验、文明实验。
三、各实验室(中心)应指定责任心强、熟悉实验室情况的实验员切实做好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工作，定期对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并记录在案，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四、实验室应加强防火工作，严禁在实验室内吸烟;各实验室应根据自身特点装备一定数量的消防器材，将其放在固定、明显、易取之处，并确保完好，实验室工作人员应会熟练使用灭火器。
五、实验室的水、电设施必须按安全规程安装，不得私拉、乱接临时线路；实验中电源的使用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实验仪器设备应定期做好维护、保养工作，杜绝触电事故隐患;使用大功率设备时要有专人负责，实验结束或下班时必须切断总电源和水源，并关好门窗。
六、实验室的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和对人身安全有危险的设备，必须有安全操作规程，明确专人操作和管理，其操作规程必须挂在醒目的地方，严禁违章作业。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操作和拆卸。
七、凡有危险性的实验必须两人以上进行，指导教师要讲清操作规程和安全注意事项，不得让非实验人员操作，实验人员不得擅离现场。
八、特种设备和压力容器要定期进行检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各种压力容器要有安全阀、压力表，并远离火源、电源。
九、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使用，应严格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执行。实验用剧毒品的采购必须按照国家相关文件执行，并严格控制领用量和使用量，剩余部分要及时归还，并妥善处理好废弃物。实验室放射性物质的使用应严格按照国务院颁布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执行。
十、实验室如果发生安全事故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阻止灾害蔓延，救助受伤人员，并保护好现场，及时通知所在学院（部门）、教务处、保卫处、资产处、后勤处等部门;事故责任人应写出事故经过，由学校相关部门查清原因和责任后，宣布处理结果。对违反安全制度，不遵守实验操作规程，工作不负责任，以致造成事故、损坏仪器设备的直接责任者，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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